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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信息技术 文本与办公系统 文件归档和检索

第 部分 抽象服务定义和规程

并根据 的技术勘误 技术勘误 技术勘误

和补篇 进行了更正

通过制定这项国家标准 为我国办公自动化领域应用软件提供以下内容的标准

定义一个分布式办公应用模型 见 一致的客户 服务器类型的模型

定义由文件归档和检索服务器提供的功能和服务

定义一个明确的文件归档和检索模型用于管理文件和文件组

定义文件归档和检索抽象服务 该抽象服务遵循由抽象服务定义协议 见 确

立的规则

定义其他服务的用法

本标准在 信息技术 文本与办公系统 文件归档和检索 总标题下 目前包括以下两个部

分

第 部分 抽象服务定义和规程

第 部分 协议规范

本标准的附录 附录 附录 和附录 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 和附录 是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电子工业部标准化研究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清华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蒋维杜 张素琴 陈亮 蒋义 陈娟 陈斌



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 和 国际电工委员会 是世界性的标准化专门机构 国家成员体 它们都

是 或 的成员国 通过国际组织建立的各个技术委员会参与制定针对特定技术范围的国际标

准 和 的各个技术委员会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内进行合作 与 和 有联系的其他官方

和非官方国际组织也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对于信息技术 和 建立了一个联合技术委员会 即 由联合技术委员会提

出的国际标准草案需分发给国家成员体进行表决 发布一项国际标准 至少需要 参与表决的国家

成员体投标赞成

国际标准 是由 信息技术 联合技术委员会制定的

本标准在 信息技术 文本与办公系统 文件归档和检索 总标题下 目前包括以下两个部

分

第 部分 抽象服务定义和规程

第 部分 协议规范

附录 附录 附录 和附录 构成为 的一部分 附录 和附录 仅提供参考

信息


